
 

冠亞軍賽暨頒獎典禮流程 
主  題：食品衛生管理相關議題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時  間：2014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1301 多媒體教室(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時 間 內         容 

13:00－15:00 

冠亞軍賽裁判： 
林茂權法官（最高行政法院） 
帥嘉寶法官（最高行政法院） 
倪貴榮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李念祖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長) 
李家慶律師（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人） 

15:30－16:00 冠亞軍賽講評 

16:00－17:20 

 

頒獎典禮 主辦單位致詞： 

李念祖律師(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長) 
張文貞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姚思遠教授(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秘書長) 
蘇永欽副院長(司法院) 

17:20－17:40 

頒獎典禮： 
冠軍/亞軍：蘇永欽副院長 
季軍/殿軍：林茂權法官 
傑出辯士獎：倪貴榮所長 
最佳書狀獎：帥嘉寶法官/姚思遠教授 
優良辯士獎：李念祖律師 
理律盃榮譽獎助金：李念祖律師 
理律文教基金會超國界法論文獎：姚思遠教授 
參賽證書：理律法律事務所李念祖執行長 
工作證書：理律文教基金會李永芬執行長 

18:00－21:00 
晚宴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悅香軒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2 樓 



 

冠亞軍賽裁判講評紀要 

講評人：理律法律事務所李家慶律師 

原告、被告、所有參加比賽的辯士，如同剛才審判長林法官所說，這一場的辯論雙方可以說非

常非常精彩、表現非常非常地好，讓裁判在評議的時候非常困難。在法院的程序裡面，如果法

官在作判決的時候沒有辦法得出心證，他還可以再開辯論；辯論比賽可能沒有辦法再開辯論，

所以只能綜合剛才在辯論的過程當中大家所表現的情形，由每一個裁判個別本諸自己的判斷作

出決定，作決定之前我們也稍微交換了一下意見，但是意見原則上都還是讓每位裁判作參考。 

剛才審判長沒有說明最後的結果，最後的結果是3比2，所以非常非常地接近。法庭的辯論跟一

般的辯論會是不一樣的，我不知道其他裁判在評的時候是如何去評分，以我個人來看，我剛才

所說法庭辯論跟一般的辯論不同，除了在辯論技巧上面必須要注意之外，在法理的論述上面，

在我來看會是一個重點，這是跟一般辯論不一樣的。 

所以在剛才的辯論過程當中，比方對於6月13日那一個函的法律性質是什麼，這一個部分的論述，

雙方有各自不同的主張，原告一開始針對這個部分，其實我可以理解你們的口頭陳述跟書狀上

面所寫是不一樣，所以我特別有問：「到底是以哪一個為準？」原告其實是作了備位主張，這

在法庭上是可以允許的。被告就這一個部分可能是故意想要迴避掉行政處分上頭為什麼沒有教

示，以及行政處分會不會期待不可能等等，因此反而去主張它不是行政處分，導致被告用第48

條處分的依據上就會顯得變得薄弱，所以這是一般辯論跟法庭辯論在我來看，很大的差異所在。

你不能離開法律論理的基礎太遠，如果太遠的話，即使你的辯論技巧再好，它是不是法庭辯論

裡面大家所重視的一點，可能就有問題；就像法庭裡面一樣，法庭裡面律師講得再好，如果法

律上沒有理由，原告之訴還是會駁回的，道理其實是一樣，這是第一點我要說明我們在評分的

時候，除了辯論的技巧以外，法理的論述會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部分，剛才在綜合詢問的時候，我有突襲問個別辯士，包括原告、被告。這個部分是在

test原、被告雙方，你們除了分工之外，針對賽題是不是每一個辯士還是必須要作完整地瞭解，

所以用這個來測試所有的辯士對於賽題所有的爭點是不是通通能夠掌握，基於分工的目的，是

可以A負責一、二爭點；B負責三、四爭點，但是在法庭辯論的學習過程當中，除了要去學習分

工之外，還有一點很重要，針對賽題必須要完整地瞭解，不能說我只負責A，B我就不負責。所

以我是有點突襲，這個突襲一方面也測試所有辯士對這個賽題是不是充分瞭解，第二個是即使

不會答也都沒問題，測試臨場的反應。這個也是我希望透過突襲的詢問，從這個過程當中，區

分出不容易區分的情況下，我必須要講，雙方的表現非常非常地精彩，程度也都非常非常地好、

表現也幾乎在伯仲之間，我們很難作決定，所以我們剛才才詢問了雙方那麼多相對來看比較尖

銳的一些問題，不過各位的表現真的是非常非常地好，我以你們為榮，謝謝。 

講評人：最高行政法院帥嘉寶法官 

各位同學還有各位老師，今天能夠參加這個辯論比賽，其實我覺得我比各位更緊張，事實上各

位可能要花很多時間準備，但是裁判花的時間也不會很少的，至少我看了兩天，其實我知道這

個題目是非常不容易的，前面裁判都講過了，大家表現都非常地傑出，大家切入的觀點也非常

深入，特別是在法律的部分。 



 

我只說我自己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我的感覺，我覺得這個題目本身，首先必須對整個社會的生

活事實要有完整地掌握，要掌握到生活事實才會真正對法律上議題有比較好的處理。我的看法

大概是這樣，當你看法律的時候，你首先要想到體系上會有哪些問題。我的想法就是說你看這

個案子、這樣一個問題到你前面的時候，你首先要想到：這是一個管制法。馬上要想到管制的

主體是誰、管制的客體是什麼？管制的主體有很多種，有生產商、有通路商，通路商又有總通

路商、有零售商，比方管制的客體是食品，食品你要問管制的同一性怎麼判斷。接著，你要考

慮管制的目的，管制的目的是所謂安全，「安全」怎麼定義它？它是零風險、還是可以容許的

危險？在這樣基礎底下，就要問主體對於客體安全性所負的義務有哪些？這個義務其實在法律

設計上面，有絕對的義務、也有相對的義務，絕對的義務是絕對不可以犯的，相對義務是發生

這個事情可以改善。接著就要談管制的手段，管制的手段要分兩個層次去想它：一個是資訊的

取得、一個是管制的方法，資訊的取得包括怎麼取得資訊，第一個是自我的管理，受管制的主

體怎麼自我管理；接著就是行政的檢查，行政檢查大概分為主動的檢查跟受檢舉而發動的調查，

在程序上有什麼問題？還有當你獲得資訊之後，你怎麼去確保食品的安全、你怎麼對主體管制。

像這一連串的問題，基本上你可以透過一個體系去掌握它。 

其實在真實的生活當中，我聽雙方辯論的時候，我知道大家有一些想法，但是不曉得要怎麼說。

其中，我覺得或許我可以替被告講，被告的想法是什麼。其實簡單來講，當一個食品進入中華

民國國境的時候，基本上不可以說：「通路商沒有從事生產活動，生產的義務就不負。」它可

能負的是保證的責任，可是它負的保證責任當出了問題的話，課予它的作為義務就要考慮到它

能力的限制。像這一連串的問題，基本上都牽涉到我們對於社會生活事實的理解。我常聽老師

這麼講：「實證的需求會決定規範的內容。」也就是說，當你掌握到真實世界的時候，法律該

怎麼規定或現行法律有什麼缺失，就會自動跳出來，如果大家有這樣一個觀念先放在腦海裡面

的話，這些問題就可以放在一個體系當中去思考它，它的解決就會比較容易。 

因為我很少辯論，我的職業是法官，法官基本上是聽訟的，所以我沒有像各位這麼大的壓力，

我只提供一些如果你要面對法官的時候，或者你要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如果你很緊張，你要

怎麼去控管這些問題。我覺得心中要先有一個地圖在你的腦海當中，才能夠將所有的問題放在

地圖當中作攻防，這是我的看法，謝謝。 

講評人：理律法律事務所李念祖律師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這場比賽的確是非常非常接近，因為五位評審在討論的時候，五位

一致看法是非常接近，我只就一個部分舉例、來作講評。雙方今天都有表現得很好的地方，我

覺得像這樣的比賽如果跟實務連結的話，我必須要說，它跟實務其實是滿有距離，因為在法庭

上，大概不會讓原告講25分鐘、被告講25分鐘，說實在這是辯論比賽的規格，真的不是實際法

庭活動的規格，法庭不會有人在計時說法官給的時間不一樣，大概不會這樣子。 

但是這個比賽有兩個部分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當然是法律的知識，也就是剛剛家慶律師講

的，整個法理的掌握、對於問題法律知識的掌握還有邏輯，也牽涉到策略的選擇，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這個比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對將來各位不管是做律師、做法官、做檢察官，

我看都一樣重要的，就是對事實的掌握。我們平常不太有這個訓練，我想今天我就用這個做例

子，因為我今天都有覺得非常欣賞的部分，在被告方我就舉一個例子來說，被告方用事實用得

非常精彩的部分。第一個就是原告說：「我沒有期待可能性，你不能要求我變更製程。」但是

被告方，我記得是在結論的時候說的，說：「其實他自己的函裡面，從來沒有說他做不到，他

只是說沒有做的必要。」這個我就認為是非常好的，用事實用得非常好、很精彩的部分，原告

其實也的確是在文件裡面，至少在書狀裡面加上了「自然的流程」，那個部分是一種詮釋，我

不認為被告在騙法官，但這是一種詮釋、很精彩的詮釋；被告方也是在結論的時候說：「從來



 

沒有兩個字說這是「自然」的。」就把這個問題凸顯出來：那只是原告自己的說法！像這個就

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對方的書狀、對於事實的陳述，我認為是非常精彩的兩個例子。 

原告方也有很精彩的例子，我們問到是不是義務，原告方自己說：「這是自然產生的。」但是

自然產生的又有一些批號沒有，我記得是D還是E同學說：「自然產生也有可能有的時候有、有

的時候沒有。」這是很精彩的回答，就把這個看起來矛盾的點化解掉，像這樣子靈活運用事實，

其實是在實際法庭活動中間非常關鍵，也是模擬法庭可以提供的，在課堂知識之外，因為課堂

不太可能在這個部分…因為大部分都是法條的傳授或者是案例的學習，真正事實的運用我覺得

是這個比賽很重視的。 

我也想講一下，我覺得這裡面可能有一些沒有用到的東西，其實我在最後一個問題問的時候問

到了，我是問原告，但是這個部分可能值得被告用，也就是原告一直在攻擊被告說：「你說安

全、你說衛生根本就沒有；你說危害都沒有證據，這完全就是自己一方的說法。」其實文件裡

面是有可以幫忙的地方，我只是拿這個當例子，一個就是台北市政府衛生署裁處書裡面引到的，

因為這是被告引的，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7條我就問到了，它說「應符合衛生、安全及品質的標

準。」其實沒有異物、沒有雜質、零產出可以說是為了品質的要求，事實上你沒有資料可以講

安全、證據不夠，因此「品質」這兩個字就可以幫忙再作一些說法，因為你在品質上採取比較

高的標準。 

關於「零產出」這一點怎麼回答呢？我認為有一樣東西也許可以用，這只是我自己讀了以後，

如果今天是我的話我想怎麼樣用，這不一定是最對的。因為三櫻公司函的附件一講到食品的異

物，提到標準是「食品中如果存在7毫米或更大的硬質和鋒利的物品，視為屬消費者不可接受的

危害。」我覺得「視為」這兩個字是可以用的，如果原告提的標準是「視為」的話，市政府當

然可以也視為零產出是危害標準。因為「視為」的意思就是說：「不要證明了，就以這個為準。」

所以其實你提的標準，也是一個科學上未必能夠驗證的標準，憑什麼說零產出不對？換句話說，

「視為」這兩個字說不定是可以用的，因為這個部分是被告我認為很大的一個弱點，我相信大

家都知道，被告方在這個地方要怎麼證明。 

這個比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從現有的資料中間，去想辦法拿出可以作為攻擊防禦的材料，

其實出題者可能就會在很多地方埋下這些可以用的武器，你平常可能不感覺，但是你如果用得

恰到好處的時候，會讓大家會心一笑。因為說實話，材料全部在這裡，如果你拿這個東西出來

用的時候，別人就會覺得：你沒有東西用，卻可以用到這樣子。得分可能就容易高起來，當然

並不表示不用就不會得分，我只是這樣說。 

其實在所有法庭的實踐中，證據是非常重要的，所有律師對於證據的掌握，很多時候所謂「魔

鬼藏在細節裡」，很多細節的運用其實是很關鍵的。我用這個例子，一方面雙方都有表現非常

精彩的部分，也用這個例子來跟各位交換意見，這個比賽如果我們是在培養將來的法律實務人

才的話，這個部分可能是各位可以更留意的一個部分。 

再一次恭喜雙方，雙方真的在我的心中是不分軒輊，在我的評分單上差異是微乎其微、是可以

忽視的，只不過再小的差異，0.02毫米的差異也會決定誰是冠軍、誰是亞軍，大概是如此。各

位真的不要那麼介意最後的差異，而是這個過程，可能是值得各位去體會的，謝謝各位，恭喜

各位！ 

 

 

 



 

講評人：交通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倪貴榮所長 

因為剛才評審就各位一些論點的優劣作了一些評析，我就不特別針對各位的表現作一些講評。

我想從比較鉅視的觀點來看這個題目帶我們台灣的意義，首先，主辦單位從去年開始就aware

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一直到最近發生事情，讓我們知道其實帶給管理者、實務界或是學者、法

學界都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針對你如何去使用現有的工具、到底立法者的訴權充不充分、到

底管制者有沒有過當、到底業者的保護到什麼樣的程度、到底我們跟國際規範的符合性在哪裡，

我想都是值得我們去關注的。也透過這樣的問題，今天各位去辯論這個議題，去呈現出其實未

來我們有很大很大的努力空間，當然，從立法者、管制者、實務界、法官、律師、檢察官，甚

至我們學界，都必須要一起去努力。 

另外，我覺得這個議題也呈現出法律人的另外一個挑戰。大部分法律人都從大學開始就受到法

學教育，對於四年來的大學教育，基本上是如何去熟悉法條的操作、六法的操作，我們對一些

牽涉到跨領域的學習，像生物科技、食品安全、相關公共健康這些議題，甚至國際的規範，相

對是陌生的。我覺得台灣無論如何都必須要面對國際化的挑戰，法律人在這一塊上面需要繼續

努力，甚至未來也需要危機意識，當很多其他專業的人，他並不是念法律，都開始在努力把法

律當成他的專業的時候，我想從大學開始就學法律的同學，應該要知道這個危機意識。當然，

你們有你們的優勢，就是你們四年來對於法條的認知、操作是相對比較熟悉，但是對於其他領

域的學習，相對是沒有這樣的迫切。我想透過這樣的辯論題目，促請大家擴展你的專業知識的

深度跟廣度。 

不過另外一方面，各位也可以透過題目知道，其實我想你們在準備中也需要去涉獵其他議題：

科學證據、風險評估這些議題，法律人必須要學習跟其他領域合作、去整合，這也是我們透過

這個題目給各位的一些啟發。所以大家的表現就如同各位評審講的，是非常非常優秀、也非常

非常接近，你們走到今天、來參加決賽，證明你們是winners，請各位繼續努力，加油！ 

講評人：最高行政法院林茂權法官 

蘇院長、姚秘書長、倪教授還有李執行長、各位法學先進、各位同學，大家午安。我們今天這

場精彩絕倫的冠亞軍賽已經結束了，剛才幾位評審也針對比賽的過程作了很精闢的評論，我實

在不應該再多說些什麼東西，但是礙於我們的比賽規定，還是要耽誤大家幾分鐘的時間，容許

我作一些個人的淺見表示。 

近年來，我們食品安全衛生發生層出不窮的問題，從三聚氰胺、塑化劑還有毒澱粉、食用油添

加銅葉綠素，還有到最近強冠的餿水油、正義油品以飼料油混充的情形，都嚴重危害到我們人

體的安全，相關食品業者不但面臨牢獄之災、重創它們自己的商譽，同時也傷害我國的國際形

象非常地嚴重，現在日本、義大利、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連中國大陸也針對我國衛福部所

公布廠商所有的產品作了暫停報關、報驗、進口，影響我們台灣外銷非常地嚴重，可以說是我

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食安危機。 

我們知道，國家負有對於生命、身體、健康這些基本權益法益的保護義務，主管機關必須採行

食品安全管理措施保障國民的健康安全，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條第3項、第5條第2項的一些相

關規定，在監測到發現有危害食安之虞事件的時候，主管機關有法定的義務去發布預警，甚至

公告特定產品下架的必要措施，而業者假如有不服主管機關的風險管制措施，必須依其法律性

質採取不同的救濟途徑。 



 

我們這一次辯論賽比賽的題目完全臆測命中，而且完全呈現了現實生活中實際發生的一些案例，

透過這一次的比賽，各位更能夠提前對於社會上真實的議題模擬雙方在爭議之中辯護人的角色，

我相信大家可以進一步瞭解食品衛生管理法的立法目的、它的基本原則。例如所謂的預防原則、

風險分析、透明原則、風險管理、風險溝通，以及業者的責任、主管機關的管理措施，甚至行

政程序以及司法審查等等原則，也能夠將自己從課堂上所學習到的法律知識歸納、整理運用在

實際的案例上，並藉由和其他隊伍的交流、腦力的激盪，可以產生新的啟發，更可以培養團體

合作的能力與國際觀。 

以上是非常精彩的冠亞軍比賽，各位辯士的表達還有思辨及判斷的能力都非常地好，我們剛才

評審都已經講了很多，我還是要再提醒一次、說明一下。整理事實、分析爭點、適用法律也都

非常地貼切，能夠掌握到各樣的重點。同時各位同學也可以體認到，這是一個團隊共同努力的

成果，你們在有限的時間裡面，能夠蒐集資料、研究、討論、互相地鼓勵，以及指導老師的費

心指導之下，才能有這樣的一個成果，這不是一個個人所能夠做得到的。不管結果如何，我想

剛才我已經講過「勝不驕，敗不餒」，各位同學都已經盡心盡力了，這就是一種肯定，過程的

情形都會比結果更為重要。我相信透過這一次的比賽，對各位同學來講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經歷，

也豐富了各位的人生。再一次恭喜，也祝福各位同學都能夠記取這一次比賽的經驗，還有我個

人對各位的期許，成為一位「認事明、用法平」、維護公平社會正義的傑出法律人，謝謝各位！ 


